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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赋予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即
不需要任何理由，在赠与物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以撤销，但离婚
协议赠与条款有特别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民法典》第四百六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
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
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
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双方离婚后，一方当事人反悔请
求法院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如果不能举证证明签订
协议时有欺诈、胁迫的情形，一般很难得到法院支持。该条规定
强调了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法律约束力，不可擅自变更
或撤销。

本案中，大强与荷花离婚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签订
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未违背公序良俗，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之
日起已经生效，协议的内容包括对共同财产处理的条款，对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不应当
随意撤销。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规定，“夫妻双方协议离婚
时，应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离婚协
议。”基于此，离婚协议中将财产赠与子女的条款与整个离婚协
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撤销，否则可能会影响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

并且，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支持一
方当事人撤销赠与的请求，可能导致其恶意利用赠与达到既离
婚又占有财产的目的，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会给子女或原配
偶造成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财
产权益。综上，法院认为父母对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未成年
人子女房产的行为，无权申请撤销。

本案中，大强与荷花约定涉案房屋须待小美婚后才过户，双
方离婚时，小美12岁，大强擅自卖掉涉案房屋时，小美14岁。虽
然小美尚未结婚，但大强出售房屋的行为，已经导致小美丧失获
得房屋的可能。最终，法院根据出售房款的金额、小美的年龄、
涉案房屋的收益情况，综合考虑法定结婚年龄、协议无法继续履
行的原因等因素，酌定判决大强赔偿小美损失60万元。目前，该
判决已经生效。 （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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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
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产权登记
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但房屋的真实产权人未必就
是未成年子女。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此类案件。

赵某甲、刘某某原系夫妻，婚生女为赵某乙
（未成年人）。赵某甲与刘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
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处房产，并登记在赵某乙名
下。赵某乙出具声明，同意将其名下的涉案房产
卖掉，所得全部款项，由其父母平分。后赵某甲
与刘某某调解离婚，同时根据调解协议将原登记
在赵某乙名下的房产归赵某甲所有。因赵某乙
迟迟未履行过户手续，赵某甲起诉至北京市平谷
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赵某乙将涉案房产过户到
其名下。经审理，平谷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了赵
某甲的诉讼请求。

大妈状告女儿女婿
索要被欠工资

离婚时约定房产给女儿
父亲却偷偷卖了

父母离婚
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归谁？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承办法官
贲小青表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杨阿姨虽已逾法
定退休年龄，但仍具有劳动能力。其
利用自身知识技能为文化艺术公司提
供劳务，具有专业性及相当的社会价
值，理应获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文化
艺术公司称杨阿姨系基于家庭关系的
义务帮工，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
与其曾向杨阿姨支付部分劳务报酬的
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杨阿姨陈
述因体恤女儿女婿创业初期不易，未
要求文化艺术公司按月支付劳务报酬
的陈述亦符合常理。

本案中，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双
方约定杨阿姨有偿为文化艺术公司提
供劳务，不因双方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就无须支付报酬。法院判决文化艺
术公司向杨阿姨支付拖欠的劳务报
酬体现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与尊重。全社会应共同努力，正视老
年人的就业需求，保障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得、老有
所乐”。

（现代快报）

离婚时，约定将共同财产中的房产赠与子女。如果房产还
没过户给子女，就偷偷出售，并将房款私吞，那么子女的利益该
如何维护？此类案件法院又会怎么判决呢？

大强（化名）与荷花（化名）曾是夫妻，2008 年生育一女小
美（化名）。2020年 1月，大强与荷花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
女儿小美由女方抚养，双方共有房产三套都归男方所有，其中位
于某街道上的一套房子留给孩子，待小美婚后再过户。随后，双
方办理了离婚登记。

2022年12月，大强与案外人时某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
离婚协议中约定过户给小美的那套房子以 69万元的价格出售。
同日，涉案房屋登记至时某名下。得知房屋被卖的荷花认为，大
强此举侵害了女儿小美的财产权利，于是作为小美的法定代理人
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强赔偿卖房款69万元，并支付利息。

庭审中，大强辩称：“确实已将涉案房屋出售，因为该房屋登
记在我一人名下，在还没有将房屋过户给女儿前，我有权撤回赠
与。”那么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是否可以撤销呢？审
理该案的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是财产所有权人行
使其处分权的结果，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赠与合同。

不动产权属登记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
的证明，但无论是不动产权属证书，还是不动产登
记簿，均只具有推定证明力。

本案中的房屋虽登记在赵某乙名下，但房屋的
真实产权情况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
定。赵某乙同意将涉案房产卖掉，所得全部款项，
由其父母平分。在赵某甲与刘某某调解离婚时，双
方均同意将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
割。因此可以综合认定涉案房屋虽登记在赵某乙
名下，但并非其父母赠与其该房产的真实意愿，故
赵某乙并非真实房屋权利人，涉案房屋应作为赵某
甲与刘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予以分割处
理。故赵某甲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司法实践中，对于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
产归属问题，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来确定真正的房屋权利人。综合分析房屋的购
买时间、产权登记时间、购房款支付和购买后的使
用情况、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等因素，审查夫妻双方
在购买房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其真实意思确
实是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则离婚时应将
该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直接抚养未成
年子女的一方暂时管理；如果真实意思并不是将房
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
财产处理比较适宜。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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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南京的杨阿姨，将女儿和女婿
告上法庭，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自己
的工资。到底是什么事让一家人对簿
公堂？法院又会作出怎样的判决呢？

杨阿姨毕业于知名大学美术专
业，退休后仍在某机构从事教职工作，
收入颇丰。后来为了支持女儿女婿创
业，杨阿姨辞职进入二人设立的文
化艺术公司，从事少儿艺术培训
工作。

工作中，女儿女婿口头承诺
杨阿姨以一定标准发放劳务报
酬，杨阿姨也确实收到文化艺术
公司转账支付的部分报酬。尽管
文化艺术公司多次拖欠报酬，但考虑到
女儿女婿创业不易，杨阿姨没有多次催
要。直到 2023年，杨阿姨因文化艺术
公司长期拖欠报酬离职，并诉至法院，
主张支付工作期间的劳务报酬。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阿姨支持
女儿女婿创业，是否应当获取劳务报
酬？该公司认为，杨阿姨作为老板的
岳母、老板娘的母亲，是基于家庭关
系的义务帮工，不应支付劳务报酬。
杨阿姨则认为：“女儿女婿事先与我
约定了劳务报酬，只是碍于亲属关系
不好意思催要，我的请求理应获得法
律支持。”

我跳槽过来帮你们
不是来被欠薪的

妈，咱还分什么
钱不钱的？

你把房子卖了
房款也是女儿的

女儿，把房本
更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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